
新 余 市 财 政 局

新余市财政局关于对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的处理决定

张 欢（专家编号 01 8752）：

根据新余市审计局对新余市教育系统 201 8年至 2020年建

设项目专项审计调查结果，经调查核实，你在参加新余市新钢

第一小学新建跳水馆项目（项目编号：JXSJ20201 08）评审活

动时存在违规行为，现作出处理决定。

一、调查认定事实

2020年 9月 23日，新余市新钢第一小学新建跳水馆项目

（项目编号：JXSJ20201 08，以下简称该项目）评审过程中，

采购代理机构江西世纪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未将项目两次变更

澄清公告及附件全部清单等磋商文件完整提交给评审专家评

审，造成供应商江西石亿建筑有限公司响应文件未按“招标设

备及材料清单”进行实质性响应报价，本应作无效处理却通过

资格审查被确定为中标供应商，从而影响采购结果。你作为评

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竞争性磋商文件存在执行

采购清单报价不清晰、不明确的缺陷和歧义问题，停止评审并

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说明情况，有失专家应运用谨慎的客观的

评审判断和方法进行评标的专业水平，存有未客观、审慎履行



职务的行为。

上述事实有采购文件、评审报告、评审监控视频、调查笔

录等证据证实。

二、处理决定及依据

依照《江西省综合评标专家库评标专家管理细则》（修

订）第二十条第（八）项“评标专家有其他不客观，不公正

履行职务的行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

标；情节特别严重的，取消其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

的规定，经研究，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责令改正，禁止你六个月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的评标，时间从本处理决定下发之日算起。

如你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向新余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6个月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新余市财政局

2022年 1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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